

仁阳光办函[2011]2号 

仁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拟推荐认定“四川省阳光工程培训机构”的公示
根据《仁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推荐认定“四川省阳光工程培训机构”的公告》（仁阳光办涵[2011]1号），截止规定时限，我办共收到《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培训机构认定表》6份，经组织有关专家按照相关程序考察、评审，符合四项基本条件的机构5个，经研究，拟推荐认定：

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仁寿县分校、仁寿县天地职业技术学校、仁寿博友技能培训中心、仁寿县成人中等农业机械化学校、文宫镇小华职业技能培训中心、眉山市仁寿县华达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6个涉农职业教育机构为“四川省阳光工程培训机构”。

现予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实名向我办反映。
公示期限：3天，
接受异议地点：仁寿县阳光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县农业局内）。

截止日期：2011年7月25日。

联系人：蒋英、黄波。

咨询与联系电话：028--38271966、36241646。
二○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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